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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龙城区议会辖下  

环境卫生及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第十八次会议记录  

 

日  期：  2022 年 11 月 17 日 (星期四 ) 

时  间：  下午 2 时 30 分  

地  点：  九龙城民政事务处会议室  

    

出席者：   出席时间  离席时间  

主  席：  林德成议员 ,  MH 会议开始  会议结束  

副主席：  梁婉婷议员  会议开始  会议结束  

委  员：  张景勋议员  下午 2 时 36 分  会议结束  

 何华汉议员  会议开始  会议结束  

 吴宝强议员 ,  MH 会议开始  会议结束  

 黄国桐议员  会议开始  会议结束  

 潘国华议员 ,  JP 会议开始  会议结束  

 杨振宇议员  会议开始  会议结束  

 何显明议员 ,  BBS, MH 会议开始  会议结束  

 李慧琼议员 ,  GBS, JP 会议开始  会议结束  

   

秘  书：  郭梓莹女士  九龙城民政事务处行政主任 (区议会 )2 

   

缺席者：  杨永杰议员   

   

列席者：  陈子丰先生  九龙城民政事务助理专员  

 李智谦先生  九龙城民政事务处署理高级行政主任 (地区管

理 ) 

 邓耀恒先生  食物环境卫生署九龙城区卫生总督察 1 

 周梓珊女士  环境保护署署理高级环境保护主任  

 梁浩伟博士  环境保护署环境保护主任 (区域东 )54 

 黄松楠先生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九龙城区副康乐事务经理 2 

   

应邀出席者：    

议程二  曾向域先生  九龙东区地政处总产业主任 /九龙东  

 黄惠民先生  九龙东区地政处首席产业主任 /黄大仙  

 李志灏先生  土木工程拓展署高级工程师 /7(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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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三  陈克强先生  渠务署高级工程师 /九龙及新界南 4 

 陈家贤先生  渠务署工程师 /启德发展  

 洪传军先生  渠务署工程师 /九龙 3 

   

议程四  魏志光先生  建筑署高级物业事务经理 /九龙城及西贡  

 张志卫先生  建筑署高级物业事务经理 /食环事务  

 刘嘉妮女士  建筑署物业事务经理 /九龙城南  

 卢启邦先生  建筑署物业事务经理 /食环事务 1 

   

议程五  廖鸿伟先生  渔农自然护理署高级农林督察 /禽流感  

 陈家豪督察  香港警务处九龙城警区助理行动主任  

 郭凯杰署理警

署警长  

香港警务处九龙城警区助理警民关系主任 (社

区 ) 

 谢重健先生  九龙西区地政处首席产业主任 /九龙西 (南 ) 

 官文彬先生  九龙西区地政处高级产业主任 /土地管制 /九龙

南区  

 吴卓衡先生  路政署区域工程师 /九龙城及九龙湾  

 

*     *     *  

 

开会辞  

环境卫生及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下文简称「环卫会」)主席欢迎各位委员及

部门代表出席环卫会第十八次会议。在开始商讨议程前，主席请委员留意，若稍

后讨論的事项与其物业业权、职业或投资等个人利益有所冲突，委员务必在讨論

前申报，以便他考虑是否须要请有关委员于讨論或表决时避席。由于环卫会现时

有 11 位委员，根据会议常规第 12(2)条，一旦会议进行期间少于 6 位委员在场，

而有议员向主席提出此事，他会立即终止讨论，并且指示秘书传召议员尽快返回

会议室。如 15 分钟后会议室内仍未有足够的法定人数，主席会宣布会议结束。 

2.  食物环境卫生署九龙城区卫生总督察 1 邓耀恒先生汇报食物环境卫生署

(下文简称「食环署」)就第十七次环卫会会议中委员提出的意见及问题而作出的

的跟进工作，重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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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自「政府打撃卫生黑点计划」于 2022 年 8 月 14 日展开后，截至 2022

年 11 月 8 日为止，署方于九龙城区共捕获 865 只老鼠 (当中包括 337

只死老鼠及 528 只活老鼠 )；以及  

(ii)  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寰先生早前已向各大传媒表示 T 型捕鼠器的

成效比传统老鼠笼的更大，因此署方会继续采用 T 型捕鼠器以提高

捕鼠效率。  

 

议程一  

通过第十七次会议记录  

3.  主席宣布第十七次会议记录无需修订，并获环卫会一致通过。  

 

议程二  

密切关注启德沐泰街蚊患问题  

(环境卫生及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文件第 24/22 号 ) 

4.  何华汉委员介绍文件，他表示有多名居民投诉沐泰街野草丛生，惟未见有

政府部门派员修葺护理，令蚊患问题日益严重，长远可能会引致多种致命疾病传

播。现要求部门关注有关问题，加强草丛维护工作，定期进行灭蚊，为居民构建

理想舒适的生活环境。  

5.  食环署邓耀恒先生的回应综合如下：  

(i)  现时署方会每星期最少一次于启德区提供防控蚊患的服务，包括使

用雾化处理方法及喷洒灭蚊剂等。在接获文件后，署方已加强有关

服务及派员到沐泰街一带巡查，以及在路边花槽、渠口和有潜在滋

生蚊虫风险的地方喷洒蚊油及灭蚊剂；  

(ii)  署方亦会定期邀请相关政府部门包括分区民政事务处 (下文简称「民

政处」 )、房屋署、路政署、康乐文化事务署、地政总署、医院管理

局等，参与每月地区专责小组跨部门会议，藉此加深各部门于其管

辖范围内的控蚊知识及防治措施；以及  



-  4  -  

(iii)  署方人员在收到有关文件后到沐泰街巡视，发现部分土地有杂草丛

生的情况，可能会引致蚊子滋生，由于该土地属地政总署管辖范围，

署方已转介予地政总署跟进相关事宜，并获地政总署回复表示已于

2022 年 10 月 31 日完成跟进。  

6.  九龙东区地政处总产业主任 /九龙东曾向域先生表示在启德沐泰街有一幅

围封空置的政府土地，地政总署已安排定期在该幅围封土地进行剪草及喷洒灭

蚊喷雾，而最近一次的相关工作已于 2022 年 10 月 31 日完成。  

7.  主席总结表示希望各有关部门可持续跟进启德沐泰街的蚊患问题，并适时

向各委员汇报工作进度。  

 

议程三  

严正注视启德河道污染物问题  

(环境卫生及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文件第 25/22 号 )  

8.  张景勋委员介绍文件，指出早前有研究验出启德河的水样本含多种药物，

河道亦不时传出异味，引起附近居民对启德河污染情况的关注。他要求部门正视

有关问题，并尽快改善启德河的水质。  

9.  李慧琼委员有以下意见及查询：  

(i)  她认为启德河的水质情况仍有很大的改善空间；以及  

(ii)  她查询有关部门除定期监测外，是否有其他方案可进一步解决污染

问题以改善启德河的水质。  

10.  环境保护署署理高级环境保护主任周梓珊女士有以下回应：  

(i)  根据环境保护署 (下文简称「环保署」)于启德河设立的常规水质监测

站的监测结果，启德河近年的水质保持稳定，整体水质指标达标率

于 2020 年及 2021 年均维持在 80%以上。监测结果亦显示过去五年

启德河中的重金属含量处于低水平，对一般水体生态环境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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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署方于过去一年亦有派员到启德河进行巡查，期间未有闻到异味，

亦无发现有污水排放到河道的情况。署方会继续留意启德河的水质

状况，并就启德发展区内有可能影响启德河水质的主要污染源进行

调查，一旦发现污染源，会积极与渠务署及屋宇署跟进；以及  

(iii)  委员于文件中提及的研究于 2018 年进行，署方已参考有关数据，并

于 2020 年展开一项为期 24 个月的基线调查，研究香港水环境中 (包

括启德河 )常用抗生素的环境水平。调查结果显示这些常用抗生素水

体残留水平大多较以往本地研究低，对本港的水体生态环境不会构

成实质影响。  

11.  渠务署高级工程师 /九龙及新界南 4 陈克强先生有以下回应：  

(i)  署方会定期检查辖下的公用渠管，同时留意上游的私人楼宇或建筑

地盘等是否有错误接驳或不当排放等情况，并会将有关个案转介予

环保署及屋宇署作进一步跟进，及在有需要时协助其他部门进行实

地视察；  

(ii)  为改善启德河水质，政府于启德河集水区范围建造了多个旱季截流

器以阻截受污染的地面径流流入启德河；  

(iii)  署方会定期在启德河安排清洗河道及放置气味控制水凝胶，以纾缓

气味情况；以及  

(iv)  署方会继续与环保署保持紧密合作，密切留意启德河的水质情况并

追踪有可能影响启德河水质的污染源，以进一步改善其水质。  

12.  主席总结表示希望环保署会继续密切跟进启德河的水质事宜，并适时向各

委员交代最新情况。  

 

议程四  

关注红磡街市地下无障碍洗手间污水倒灌事宜  

(环境卫生及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文件第 26/22 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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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潘国华委员介绍文件，指出红磡街市地下无障碍洗手间经常出现污水倒灌

的情况，令该处满布污水及不时传出臭味，严重影响环境卫生。他要求有关部门

尽快进行维修改善工程，以方便市民使用及改善卫生情况。  

14.  主席补充表示该洗手间污水倒灌的情况愈趋严重及频密，严重影响居民生

活，希望有关部门可尽快作出紧急维修。  

15.  食环署邓耀恒先生的回应综合如下：  

(i)  就红磡市政大厦公厕的无障碍洗手间污水倒灌及次数越见频密等情

况，署方已即时知会建筑署及渠务署进行紧急维修，维修过后亦已

作消毒及深层清洁；以及  

(ii)  红磡市政大厦公厕和有关的无障碍洗手间已被纳入在本年度公厕优

化计划当中，相关优化工程预计于本年 11 月下旬展开，署方会继续

与建筑署紧密联系及积极跟进工程进度，以保持公厕卫生及其设施

达至理想质素。  

16.  建筑署高级物业事务经理 /九龙城及西贡魏志光先生的回应综合如下：  

(i)  每当接获洗手间地下渠管的淤塞报告后，署方均已即时安排承建商

到现场，透过手动工具或高压通渠技术疏通淤塞的渠管；以及  

(ii)  于本年 11 月下旬在红磡市政大厦公厕展开的优化工程计划，工程

内容包括更换厕格间板、墙砖及地砖、洁具、改善照明及通风系统

等。署方亦会检视改善渠道的可行性，以冀减少淤塞问题，达至渠

管排水畅顺，工程预计可于 2023 年第二季完成。署方会继续与相关

部门紧密联系，以确保工程能顺利进行。  

17.  主席总结表示希望食环署及建筑署可尽快开展优化工程，使污水倒灌的问

题可在短时间内解决及方便市民使用有关设施。  

 

议程五  

跟进打击卫生黑点及就改善市容提出建议  

(环境卫生及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文件第 27/22 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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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潘国华委员介绍文件，表示自政府展开「香港新市容」清洁运动后，区内

的卫生黑点情况有所改善，但部分「老大难」问题如鼠患、杂物阻街及喂饲野鸽

等，仍未能有效解决。他特别希望有关部门加强关注及打击违泊单车和弃置电单

车的问题，并建议有关部门应加强宣传教育、加强执法、修改法例及提高罚则以

更有效地解决相关问题。  

19.  何显明委员指出政府近年大力推广使用单车代步以达致环保目标，但社区

却欠缺相关的配套设施。他建议有关部门考虑增设以日泊方式管理的单车停泊

处，并于每日的泊车许可时间结束后清理所有未驶走的单车。  

20.  吴宝强委员有以下查询及意见：  

(i)  为更有效地评估以闭路电视打击乱抛垃圾行为的成效，他查询食环

署近期透过闭路电视协助作检控的数据；  

(ii)  他查询署方于过去一季就食肆弃置厨余及倾倒油污而作出检控的数

据；以及  

(iii)  他指出打击卫生黑点为长期工作，有需要以全民监察的方式进行，

他建议于卫生黑点设置外判员工签到簿，让市民可监察外判清洁员

是否有依时到各卫生黑点进行清洁工作。  

21.  何华汉委员认为现时地政总署处理违例放置单车或杂物的做法存在漏洞，

违泊人士只需在 24 小时内将单车移至邻近位置便可逃避法规，变相纵容有关行

为。他建议署方考虑修例，于部分单车违泊黑点在不作警告或通知下移除违泊的

单车，以更有效地打击单车违泊的情况。  

22.  主席有以下查询及意见：  

(i)  现时部分区份会于后巷设置大型垃圾桶供食肆弃置厨余，他查询九

龙城区是否有推行类似的措施；  

(ii)  早前九龙城民政处已于本区的部分地点试用新型捕鼠器 Ekomille，

他查询食环署会否考虑落实于本区进一步使用该款新型捕鼠器；  

(iii)  他查询立法规管喂饲野鸽行为的修例时间表及具体内容；以及  

(iv)  他查询违泊单车及电单车是否只会于跨部门联合行动中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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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食环署邓耀恒先生的回应综合如下：  

(i) 署方得悉委员的文件已于 11 月 1 日交予政务司副司长办公室。就

文件中有关改善环境卫生的建议，署方会备悉当中涉及署方职责范

畴的意见，适时检视现行相关环境卫生法例的权限和罚则；并积极

研究其可行性以配合现行的政策，改善社区环境卫生和市容；   

(ii) 自「政府打击卫生黑点计划」展开后，署方已着力与其他相关部门

在九龙城区内各有关卫生黑点进行一系列的行动，并向违例人士作

出检控，以打击区内鼠患、店铺阻街及冷气机滴水等问题。署方会

继续执行各项改善环境卫生工作，以保持区内环境整洁，巩固改善

的成果；  

(iii)  就吴宝强委员的查询，他指出设置闭路电视的目的除加强阻吓性外，

署方会根据闭路电视掌握更多惯常违规者在指定地点弃置垃圾的资

料，以便更精确地部署执法行动，有关执法行动仍会于现场即时进

行。他补充于「政府打击卫生黑点计划」进行期间，署方共向乱抛

垃圾人士发出 469 张定额罚款通知书；  

(iv)  有关食肆倾倒油污的检控，有关行为亦被视为乱抛垃圾，署方会同

样以处理乱抛垃圾的检控方式处理；  

(v)  署方备悉于卫生黑点设置员工签到簿的建议。他补充过往如接获市

民投诉有关清洁服务承办商的表现，署方会进行内部调查，投诉内

容一经证实，会就服务承办商所违反的合约条款向他们发出失责通

知书；  

(vi)  就主席的查询，他回复九龙城区于本年 11 月初刚被选中推行一项

试验计划，容许持牌食物业处所在符合特定条件下，于其相连后巷

摆放大型垃圾桶，妥善地短暂存放垃圾，以待该处所负责人再作处

理。署方在考虑各项因素后，选定将有关计划在谭公道 28-50 号后

巷试行。由于有关计划只进行了两星期，成效有待观察；以及  

(vii)  署方已决定采用新型捕鼠器 Ekomille，惟有关细节仍待落实，如有

进一步消息会再向委员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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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环保署周梓珊女士有以下回应：  

(i)  署方于 2021 年开发了流动应用程序「好好斗」，让市民透过有关的

应用程序预约回收商收集小量的建筑废物。「好好斗」应用程序现时

已推展至九龙城区，整体收集率高达 7 成，显示此项服务对减少非

法弃置建筑废物有一定成效；以及  

(ii)  署方未来会继续透过不同途径加强向市民大众的宣传教育工作和继

续安排突击巡查，以及灵活部署流动监察摄录系统以打击非法弃置

建筑废物的活动。  

25.  渔农自然护理署高级农林督察 (禽流感 )廖鸿伟先生回应表示环境及生态局

及署方正研究立法规管喂饲野鸽的行为，惟暂未有确实的修例时间表及具体内

容，待有最新进展，署方会适时向委员会汇报。  

26.  香港警务处九龙城警区助理区行动主任陈家豪督察有以下回应：  

(i)  九龙城警区一直关注区内店铺延伸及杂物阻街等问题，并不时支援

食环署及九龙城民政处的联合执法行动。根据警方记录，于 2022 年

8 月至 10 月期间，警方与食环署于十三街、九龙城道、上乡道、下

乡道及长宁街等地方曾进行 162 次联合行动；  

(ii)  于有关的联合行动中，警方向违例车辆及司机发出合共 2 574 张定

额罚款通知书；  

(iii)  警方会继续执行「晓月行动」及其他不定时的执法行动以打撃杂物

阻街问题；以及  

(iv)  警方会研究以具主题性及针对性的方式进行宣传教育。  

27.  九龙西区地政处首席产业主任 /九龙西 (南 )谢重健先生的回应综合如下：  

(i)  根据现行机制，民政处会就区内的违泊单车问题统筹相关部门，定

期采取联合清理行动；  

(ii)  在联合行动中，食环署会处理不可使用的废弃单车。而处方会根据

《土地（杂项条文）条例》 (第 28 章 ) (下文简称「条例第 28 章」 )

于仍可使用而不合法占用未批租土地的单车上张贴通知，饬令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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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于限期前停止占用有关未批租土地。没有遵照相关通知于限期前

移走的单车会被清理并由政府接管；以及  

(iii)  条例第 28 章已于 2015 年修订，加重与不合法占用未批租土地相关

罪行的罚则，以加强阻吓作用。然而，由于单车没有发牌制度，占

用人的身分一般难以被确立，增加了检控的难度。处方会继续配合

民政处，透过联合清理行动打击违泊单车的情况。  

28.  九龙西区地政处高级产业主任 /土地管制 /九龙南区官文彬先生补充现时署

方在处理违泊单车占用政府土地时，必须根据条例第 28 章给予物主最少一日通

知，饬令占用人停止占用政府土地，而有关违泊单车在通知期后仍然占用政府土

地，署方才可采取清理行动。  

(会后补注：就委员的修例建议，地政总署表示条例第 28 章主要是针对长期占用

政府土地及非法搭建构筑物等情况而制定，故其立法原意并不是处理高流动性

的对象。根据现行机制，单车违泊已有其他适用及更有效的法例进行清理。故此，

署方不会亦无意修改第 28 章条文，以处理高流动性的阻街对象。 ) 

29.  路政署区域工程师 /九龙城及九龙湾吴卓衡先生的回应综合如下：  

(i)  署方已备悉文件中有关推动年轻艺术家和学生在社区的后巷或桥底

创作壁画的建议，若有团体向政府申请于桥底创作壁画，署方会在

不影响保养及维修下尽量配合；以及  

(ii)  署方每年为桥梁和行人隧道进行维修保养工程时，会为部分桥梁和

隧道设立主题及增设相关的图案。于 2017 年至 2020 年期间，署方

总共为约 50 条桥梁和隧道进行了相关的美化工作。  

30.  主席总结表示希望各部门可通力合作，配合行政长官提出「以结果为目标」

的方针，进一步改善地区的环境卫生情况，并适时向委员会汇报工作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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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六  

其他事项  

31.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九龙城区副康乐事务经理 2 黄松楠先生介绍有关「 2023

年香港花卉展览— 18 区绿化景点推介展览」的详情，表示九龙城区将以寨城公

园作主题，于花卉展览期间于电子屏幕向参观市民展示。希望委员支持有关建议。 

32.  主席指出由于没有委员表示反对，宣布委员会全员支持有关建议，并请署  

方跟进。  

下次会议日期  

33.  主席宣布下次会议日期为 2023 年 2 月 16 日 (星期四 )下午 2 时 30 分，截止

提交文件日期为 2023 年 2 月 1 日 (星期三 )。  

34.  主席在下午 3 时 17 分宣布会议结束。  

 

 本会议记录于 2023 年  2 月  16 日正式通过。  

 

 

                       

主席  

 

 

                       

秘书  

九龙城区议会秘书处  

2023 年  2 月  


